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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定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中水务 600187 ST国中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峻 张茜 

电话 021-62661519 021-62265371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188弄49

号楼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188弄49

号楼 

电子信箱 yinjun@interchina.com zhangxi@interch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660,550,007.93 4,589,640,056.76 2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07,613,092.39 3,505,140,382.11 0.0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226,812.14 3,068,830.57 1,047.89 



营业收入 205,948,049.86 205,927,487.31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97,111.06 6,155,080.98 -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50,254.95 6,768,102.85 -28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6 0.20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13 0.0039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13 0.0039 -6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2,0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3.74 227,312,500 0 质押 227,0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9.59 158,648,700 158,648,700 质押 158,648,7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40 39,662,200 39,662,200 质押 39,662,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31 21,628,100 0 未知 0 

陈开同 境内

自然

人 

1.03 17,020,024 0 未知 0 

宋振勃 境内

自然

人 

0.68 11,206,352 0 未知 0 

顾德珍 境内

自然

人 

0.65 10,757,500 0 未知 0 



倪滨江 境内

自然

人 

0.62 10,198,800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3 8,689,868 0 未知 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2 8,554,6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

实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姜照柏先生通过

控制国中天津董事会三分之二的表决权而实际支配国中天

津拥有的对公司的表决权，通过间接控制厚康实业、永冠贸

易的股权而拥有厚康实业、永冠贸易对公司的表决权。除上

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环保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公司专注于供水、污水等环保领域，积极

夯实水务主业，拟布局节能环保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594.80 万元，同比增加

0.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71万元，同比减少 65.93%。主要原因是本期人员

增加导致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本报告期增加公司资产重组产生的中介机构费。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稳步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污水处理方面 

随着国家对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的提升、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稳定达标排放是公司下

属污水处理厂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已加强对所属污水厂站、管网等污水收集系统的巡查、维护

及保养，确保污水处理厂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积极推进污水项目建设

运营管理工作：①严格控制进出水水质指标。面对超标进水，积极调整工艺，在合理范围内，确

保水质达标排放；对常规进水，切实保障出水达标，完成污染减排单位的重大使命。②配合各地

方政府、主管部门完成强化污水处理厂管理的相关程序调整、监管措施及相关设备的维护及购置



等。③调整优化主要工艺设备的性能参数，做好日常的维护及保养工作，以响应节能降耗的号召。

④报告期内，根据各项目公司签署的特许经营协议条款约定及实际运行成本情况，启动水厂的成

本核算及调价程序，各项工作正在有续推进。⑤积极推动现有项目的升级改造工作，配合各地政

府的相关要求，启动相应工作；对于已经升级改造的项目，严把质量关，严把运营关，确保改造

过程中水量及出水水质满足要求。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总量 9,442.11 万吨，结算总量

10,697.58万吨；污水处理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720.34万元，同比减少 0.54%，主要原因是

子公司昌黎污水于 2018年 4月停产。 

（2）供水业务方面 

公司作为有着丰富供水运营管理经验的企业，下属供水公司积极应对及克服各项不利因素，

不断加强水质的动态监测与管理，加强生产设施设备的保养和维护，确保供水水质安全、出厂水

质达标。公司按计划积极推进供水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工作：①通过工艺控制，确保及保障居民、

工业用水单位的用水安全；②调整优化主要工艺设备的性能参数，做好日常的维护及保养工作，

以响应节能降耗的号召；③为保障居民供水，积极推动水厂扩建、现有项目技改及管网入户等各

项工程。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供水量 3,224.64万吨，售水量 2,612.66 万吨。供水业务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5,445.65 万元，同比增加 11.2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汉中自来水、湘潭自来水和东营

自来水售水量增加。 

（3）资本运作方面 

公司于 2017年 11 月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

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拟收购的

交易对方洁昊环保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同时公司根据有关法规要求，认真严格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因与交易对方未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最终交易方

案的核心条款（交易价格和业绩承诺等）达成一致意见，为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经过慎

重考虑，公司与交易对方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4）增强投资者信心方面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公司拟

以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元/股回购部分公司

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回购 1,6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6%，支付的总金额为 51,629,329.40 元（不含印

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